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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

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4月22日收到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【2022】0261号《关于对江苏阳光

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现

将《问询函》的全文公告如下：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2 年 4月 23 日，公司公告称，与包头市人民政府、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

府分别签订了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拟投资 200 亿元在包头市投资建设光伏新能源

全产业链项目。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，公司货币资金 4.20亿元，总资产 47.28

亿元，投资额远高于目前公司账面资金和资产规模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13.1.1 条的规定，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。 

一、前期，2022 年 3月，公司公告称拟投资 20亿元投资光伏子公司。此次

投资计划距上次投资计划不足两个月，公司在短时间内又拟对外投资 200 亿元。

公司称两次对外投资均较大，且无明确筹资计划，也无技术、人才、经验等储备。

公司两次对外投资均涉及新行业新业务，且公司无开展相关业务的基础，相关投

资事项面临多项风险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前次设立子公司事项相关进展，

包括公司已投资金额、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进展、人员安排、技术开发或外购安

排及推进情况、项目涉及的行政审批进度等，若无实质进展，请公司明确相关事

项是否继续推进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；（2）公司在资金不足且无技术及人员

储备的情况下进行跨行业投资的主要考虑；（3）结合上述问题说明公司管理层

决策过程是否审慎、是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。请全体董事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公司公告称拟投资 200亿元建设光伏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。请公司补充

披露：（1）结合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可比公司项目投资成本和公司的投资计划，

说明 200 亿元建设光伏全产业链的可实现性和投资风险；（2）结合前述问题，

说明公司对相关项目的尽职调查情况及可行性分析，是否存在决策不审慎的情况。 

三、本次投资所需金额规模较大，远超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和资产规模，公司

称本次投资将统筹资金安排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拟投资资金的安排统筹情



况，包括资金来源初步安排，目前是否存在资金提供意向方，与资金提供意向方

的洽谈情况等；（2）结合相关筹资计划实施完毕以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、利息

费用、偿债能力等，说明公司筹资安排是否具有可实现性。 

四、2021 年 12 月 20 日，公司披露控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彦淖

尔市人民政府、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与签订光伏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框架合作协

议。请公司结合控股股东光伏业务开展情况，说明公司开展光伏业务是否与控股

股东构成同业竞争。 

五、公司前次披露设立光伏子公司事项后股价涨幅较大，近期公司股价有所

下跌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前次

披露设立光伏子公司事项前 6 个月至今增持及减持情况；（2）公司控股东及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未来 6个月的减持计划。 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于 5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面回复

我部，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，公司将根据《问询函》的要求做好回复工作，并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

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

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4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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